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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第三部分第十款提出，“加

大生态保护补偿力度。财政部会

同有关部门加大对生态保护红线

的支持力度，加快健全生态保护

补偿制度，完善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转移支付政策。推动生态保

护红线所在地区和受益地区探索

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共

同分担生态保护任务。”这条规

定为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基本

定了调，是对十八大以来若干重

要文件提出的关于生态保护补偿

工作的进一步细化。

我们知道，近年来一系列重

要文件都提出要完善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推进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统筹各类补偿

资金以及研究制定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补偿政策等要求。2016

年 5 月 13 日印发的《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

意见》为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提供

了制度创新路线图，为今后生态

保护补偿具体行动提供了目标指

引。全面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生态

保护补偿制度，是守住生态保护

红线的重要制度保障。

尽管我国已经搭建了生态保

护补偿框架，由于涉及生态保护

红线的区域范围广、面积大，目

前对这些区域的补偿与生态保护

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从实施

主体上看，生态保护补偿工作可

分为以国家政策形式实施的生态

保护补偿和地方自主性的探索实

践两类。这些实践主要集中在各

生态要素（森林、草原、湿地、

荒漠、海洋等）以及区域（重点

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等）补

偿上。这些实践应用的主要政策

手段是上级政府对被补偿地方政

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或整合相关

资金渠道集中用于被补偿地区，

或同级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

这些生态保护补偿政策有的已经

实施多年需优化调整，有的初步

建立还需不断健全完善。整体来

看，由于生态保护补偿工作涉及

的部门较多，“政出多门”造成

没有统一的政策支撑和统一规划，

导致补偿力度厚薄不一，有些生

态保护红线区域尚未得到补偿，

有些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因不同领

域的生态保护补偿相互交叉而获

得多重补偿，并且大多以项目、

工程的形式实施的补偿缺乏稳定

性和长效性。针对这些问题，《意

见》提出“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

加大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持力度，

加快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制度

可“借梯上楼”，不断扩大补偿

范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政策是目前唯一直接涉及生

态保护红线的生态补偿政策，继

续发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政策的品牌效应，不断优化转移

支付系数，扩大对生态保护红线

涉及县域的补偿。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从 2009 年实

施以来，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的生态环境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

已经成为一个良好的“政策品牌”。

《意见》指出，“完善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有

关部门将进一步延续现有工作形

式，优先将生态保护红线比例高

的县域纳入转移支付范围。同时，

按照“贡献大者得补偿多”的原则，

□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 刘桂环

生态保护补偿保障

还可以再开几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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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越重要、

面积越大的县域给予更多的补偿，

体现责任 - 权利的对应性。综合

考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

生态保护红线区面积、生态保护

修复成效等因素，调整补助系数，

进一步优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转移支付制度，确保生态功能不

弱化、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要积极探索以生态功能保护

成效为导向的资金使用机制，并

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共

同分担生态保护任务，共同分享

生态保护成果。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相关文件的精神，整合与生

态保护补偿相关的各类生态保护

与建设资金，集中用于生态保护

红线生态保护与恢复，形成资金

合力，放大资金使用效果。推行

PPP 模式，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等

方式，逐步形成政府引导、市场

推进、社会参与的生态保护补偿

投融资机制。积极引导生态保护

红线和受益地区遵循成本共担、

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思路，开

展定向援助或对口支援，探索低

保、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类政策

补偿，搭建产业转移承接平台，

鼓励园区合作，探索生态保护税

收分享机制，对因加强生态保护

红线生态保护造成的利益损失进

行补偿，生态保护地区与生态受

益地区共同分担生态保护任务。

建立完善的生态保护红线生

态补偿组织管理机制，确保生态

保护红线生态补偿落实到位、执

行到位。加强部门间沟通协调，

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出台技

术规范和政策措施，地方党委和

政府落实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的主体责任，上下联动、形成

合力，确保划定实、守得住。各

地依据本区域实际情况，有关部

门组织编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

护补偿方案或者规划，落实生态

保护补偿的各项工作。建立生态

环境监测预警机制。建立生态保

护红线区域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及

生态环境基础数据库，为生态保

护与建设、补偿效果评估等提供

有力的监测信息和技术支持。省

级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被考核县域

考核工作培训、业务指导和日常

监管。建立生态保护补偿信息通

报机制。各级生态保护补偿主管

部门之间增加工作透明度，建立

一定程度的合作交流机制、信息

通报制度，实现信息互通，资源

共享。定期发布生态保护补偿管

理公报，就区域内与生态保护补

偿有关的事宜通告区内各行政主

管部门，为实现生态保护补偿统

一管理和科学决策创造条件。

青海省三江源区探索生

态补偿

三江源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

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

水区，是我国最为重要的生态功

能区之一，但生态系统也十分敏

感脆弱。过去，三江源的生态补

偿多为阶段性政策，以项目作为

补偿方式，缺乏系统、稳定、持续、

有序的法律保障和组织领导及资

金渠道。然而要想获得长效发展，

政府就必须主动作为，提升服务

能力，对补偿成效负责。2010 年

青海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探

索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的若

干意见》，明确指出生态补偿机

制是一项持久、稳定的长效机制。

三江源区的管理部门主动探

索生态补偿的机制，寻求实施生

态补偿的科学路径，实现由国家

“输血式”向自身“造血式”转变。

摸清生态资源资产的家底。

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研究成

果显示，三江源区每年可提供的生

态服务和生态产品价值约 4920.7

亿元，每年放弃了约 369.7 亿的

发展机会成本，每年约需投入

129.72 亿元进行生态保护恢复。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

国家和青海省过去已投入大量的

生态补偿资金，但是这种补贴式、

被动式和义务式的生态补偿方式

并不见效。将来要创新生态补偿

机制，要将三江源区生态资源资

产的生产经营变成牧民收入提高

的另外一个来源，使牧民的身份

定位由原来单纯的牧业生产者转

变为牧业和生态产品双生产者。

同时，大力普及教育，转移牧业

人口，并培育三江源区生态畜牧

业和民族手工业，引导和鼓励农

牧民自主创业和转产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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